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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職於中央二級機關之委任5職等公務人員甲，日前因感情不順等個
人因素，嚴重影響工作表現，屢屢稽延公務，甚至出錯，而且情緒失

控、忤逆長官所下達之職務指令、疏導無效之情事甚為頻繁，遭服務

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規定辦理平時考核，於114年度內陸續
遭申誡5次、記過2次及記大過1次之懲處（以下統稱為「系爭懲處措
施」）。其中，甲就記大過處分部分，認為是服務機關錯誤事實栽

贓，屬違法之懲處，經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未果

後並未續行提起行政訴訟；至於其餘之懲處措施，甲雖亦認為皆屬違

法，但卻未依性質分別於法定期限內提起申訴、再申訴或復審等權利

救濟。

嗣服務機關辦理同年度所屬人員年終考績，經對甲之平時考核進行功

過相抵、合算總分數後，累積達2大過，且不滿60分，更同時確認其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2項第2款及第3款之情事，故評定為「丁
等」。甲不服，經提起復審未果，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於訴

訟中，甲主張：丁等之年終考績評定因採計該年度內所有違法之系爭

懲處措施，致使其考績分數遭到違法扣減，不滿60分；行政法院應確
認系爭懲處措施違法，並以此為前提，認定丁等考績評定違法，將其

撤銷。

請從行政處分之效力及合法性觀點，析論行政法院於審理本行政訴訟

事件時，得否審究系爭懲處措施認事用法之違法性，並以此為基礎，

作成本案之判決？（40分） 【115政大行政法第二題】 
參考法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以
下均簡稱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復審。非現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

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同。」第77條第1項：「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
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

申訴、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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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條：「（第1項）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
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

八十分。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丁等：不滿六十分。（第2項）考
列甲等之條件，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第3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受
考人在考績年度內，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一、挑撥離間或

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二、不聽指揮，破壞紀

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

成重大不良後果，有確實證據者。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

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第12條第1項：「各機關辦理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

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

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

考績應列丁等。」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指嘉獎、記功、記大功與申誡、記過、記大過

得互相抵銷。（第2項）前項獎懲，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
一大功；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第16條：
「（第1項）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年終考績增減分數。嘉獎或申誡
一次者，考績時增減其分數一分；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增減其分數三分；記

一大功或一大過者，增減其分數九分。（第2項）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
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 

考點破解 
本題雖然看起來落落長，但從題目要求考生「析論行政法院於審理本

行政訴訟事件時，得否審究系爭懲處措施認事用法之違法性」且需「從行

政處分之效力及合法性觀點出發」應該不難得出本題就是在考「構成要件

效力」！從此考點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國家考試與法研所，相信同學也

深深的感受到這個考點的重要性。又由於本題出在政大法研所，故筆者於

撰寫擬答時係以詹鎮榮老師之見解出發，供考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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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24字】 

本件行政法院得審究系爭懲處措施認事用法之違法性，並以此為基

礎，作成本案之判決判： 

(一) 本件涉及構成要件效力之爭議： 

1. 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係指行政處分所產生之法律效果或

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應構成其他相關國家決定之基礎及前提要件，

以維繫國家公權力行使之一體性。 

2. 本件中，系爭懲處措施係機關就構成要件予以判斷後，作成之人事

行政行為，已觸及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核其性質，應屬於行政處分49，而有構成要件效力。 

3. 惟有疑問者係，甲針對丁等考績提起救濟，主張其採計之系爭懲處

措施違法，法院是否因構成要件效力之拘束而不得審查系爭懲處措

施？ 

(二) 構成要件效力對行政法院之拘束： 

1. 按多數實務見解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和法秩序之安定，認為當事人如

以後行政處分為訴訟客體，提起行政訴訟，具有構成要件效力之前

行政處分非訴訟客體，其合法性即非受訴行政法院審理之範圍，否

則不啻就已具形式確定力之前行政處分重啟爭訟程序，而有害於法

秩序之安定。 

2. 惟亦有認為，法院是否得審查前處分，應視是否可期待人民對於前

處分依法提起行政爭訟程序而定。若可時，則為避免法安定性被破

 
49 可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 

 擬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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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應不允許行政法院審查之；反之，若不可時，則從應例外容許

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審查之，以落實行政訴訟保障人民憲法上訴訟權

之制度目的，以兼顧法安定性原則和人民訴訟權保障。 

3.本文以為，上開見解使得行政法院不得審查或限制審查前處分，並

不可採，蓋其將使行政處分之違法性，透過構成要件效力之掩護，

而獲得不被法院審查與挑戰之特權，有違法治國原則。且多數實務

見解以「形式確定力」作為限制法院審查之理由亦非確論，蓋行政

處分形式確定力所限制者，為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之訴訟權而已，

並不禁止行政機關或法院依舊仍可審查其合法性。 

4.從而，本文以為，至少在撤銷訴訟中，本於保障行政處分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權益之旨趣，行政法院於審理作為訴訟事件程序標的之

系爭行政處分時，對於作為該行政處分先決問題之非屬本件程序標

的之其他行政處分，應一般性地肯定法院有審查其合法性之權限，

俾使系爭處分之合法性審查得以更為周延且實質正當。 

(三) 本件行政法院得審究系爭懲處措施認事用法之違法性，並以此為基

礎，作成本案之判決： 

綜上，本件中，後考績丁等處分是否合法繫諸於前系爭懲處措施之合

法性，故系爭懲處措施係考績丁等處分之先決問題，依上開見解，法院應

得依職權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並以此為基礎，作成本案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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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處分之合法性 
按行政處分有瑕疵時，原則上僅於具備「重大明顯瑕疵」時，始為無

效，於未達重大明顯瑕疵時，法律效果僅為得撤銷或得補正等，本部分將

替同學整理有關於行政處分合法性之相關爭點，如陳述意見程序、救濟告

示等。 
  

【圖五】50 

      重大明顯瑕疵：無效（行程法第111條） 
                        實質內容瑕疵：得撤銷 
                        Ex. 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 
      非重大明顯瑕疵 
                                  得補正（行程法第114條） 
                        形式瑕疵  延長救濟期間（行程法第98條） 
                                  無需撤銷（行程法第115條） 

       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更正（行程法第101條） 

  

  
考 點 直 擊 

      

考點 陳述意見程序 
  

(一) 概說： 
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除：1.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2.決定舉行聽證者、3.行政程序法第103條之事由，原則上行

 
50 本圖參考自：林明鏘，行政法講義，8版，2024年3月，231頁。惟筆者有稍微簡化
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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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 相關爭議： 
1. 否准人民依法申請事件是否需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 

(1) 問題意識：按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

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如上述，惟有疑問者係，

何謂「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若人民依法之申請遭行政

機關拒絕時，是否屬於「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 
(2) 實務見解：否定說。 

實務見解認為，所謂「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係指積

極地對人民的自由或既存的權利為限制或剝奪，並不包括消極地

駁回人民的請求。蓋後者係維持現狀，僅未增加駁回處分相對人

有利之法律效果（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460號判決、最高

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13號判決參照）。 
(3) 學說見解：肯定說。 

有學者援引德國法見解認為，行政機關消極駁回人民之申 
請與積極干涉人民已有之法律地位，兩者對人民之不利益並無不

同51。且衡諸人民陳述意見權作為行政程序基本權的重要性認

為，應認只要是「人民依法申請事件」均應保障其陳述意見之權

利52。亦曾有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機關駁回人民服公職之申請，

業已限制人民選擇服公職之自由，自屬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8年

度判字第732號判決參照）。 
2. 一般處分得否免陳述意見？ 

 
51 陳敏，行政法總論，10版，2019年11月，824頁。 
52 吳志光，論否准人民依法申請事件之陳述意見權利，輔仁法學，第47期，2014年6
月，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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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意識：按一般處分，往往會有相對人眾多，難以一一命陳述

意見之情形（如出國禁令），惟查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並

未針對一般處分為免陳述意見之規定，此時是否意味一般處分皆

需命陳述意見？即構成爭議。 

(2) 實務見解：實務見解認為，一般處分既係對於依一般性特徵可得

確定其範圍之多數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與普通行政處分以特定人

為相對人有所不同，自無從如普通行政處分般嚴格要求行政機關

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且參諸德國行政程序法第28條第2
項第4款將一般處分或以自動化設備大量作成之行政處分，明定

為無須聽取當事人陳述之例外情形，即係配合一般處分之特性而

為與普通行政處分不同之處理，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雖無類

似規定，然基於前述之一般處分特性，亦難以行政機關作成處分

前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即認其違法且瑕疵已達處分應予撤銷

之程度（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3號判決）。  

 筆者 の話 

 
針對此爭議，實務見解是從一般處分和行政處分之差異著手，認

為不能夠因一般處分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就將之撤銷。筆者自己

的想法是，似乎應該區分個案而定，質言之，一般處分種類多樣，

有相對人眾多，難以一一通知陳述意見者，如出國禁令、交通標線

等；亦有相對人範圍可輕易特定，且人數較少者，如於古蹟指定

時，利害關係人往往較為清楚，於前者，若要求行政機關一一通知

陳述意見，可能耗費大量行政資源，此時即有類推行政程序法第103
條之空間；於後者，由於相對人人數不多且往往已十分明確，並不

會造成行政成本過高或拖累行政效率等問題，此時即不應免除行政

機關通知陳述意見義務，以維護正當法律程序。考試時大家能夠引

出上開實務見解即可，筆者的意見大家參考就好！ 
  




